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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座談會簡報議題簡介 

壹、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國民法官） 

國民法官是由年滿 23歲，並在轄區內連續居住四個月以上之國

民中抽選，再由法院審查是否符合消極資格，因自身因素(例如:前科、

人身自由受拘束等)、身心因素(例如:受監護宣告)、職業因素(例如:

民意代表、司法人員等)、無法執行(例如:不會聽說國語)、與本案有

相關以及有不能公平審判之人，則不能擔任國民法官。 

國民法官可以跟法官一同坐在法檯上，全程參與審判程序之進行，

審理中有問題可以跟法官進行中間討論，也可以直接或間接訊問證人

或被告等人。最後會與法官一起決定有沒有罪及應判何罪，有罪時決

定應判多重。 

審理過程會使用國民看的清、聽得懂得方式進行，讓國民健全法

律感情進入審判彰顯國民意識，也讓司法有機會邁向民眾，成為國民

走進司法的橋樑，達成透明可親近之司法，提升民眾對司法的信任。 

貳、建構商業法院 

司法院為使商業紛爭儘速獲得解決，使商業事件的裁判符合專業、

迅速、判決一致且具可預測性，以保障當事人及相關權利人權益，籌

劃合於我國國情之商業事件審理機制，除成立「推動設置商事法院小

組」（下稱推動小組），研議設置商業法院（庭）之相關事宜，派員

赴歐美日等國考察商業專業法院（庭）設置情形及相關制度外，並分

別邀請相關庭長、法官及學者專家，針對我國商業事件審理機制之走

向提供諮詢意見。嗣於 106年 6月 22日召開之第 6次推動小組會議，

初步達成規劃商業法院與智慧財產法院合併設置、為高等法院層級、

所需法官人數為 9 人、管轄重大商業民事事件、研議制定商業事件審

理法及修正現行「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等結論。 

另為落實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並廣徵各界對於商業法院受理

案件類型、範圍、相關程序制度的配套措施等意見，司法院召開多次

諮詢會議，就商業法院是否一併審理刑事案件？商業法院受理民事事

件範圍及所管轄商業事件之界定？以及商業法院相關程序之配套措

施等事項，邀請商事法學者、商業界專家、商業界律師、商業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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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經濟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等分別提供意見。 

與會專家分別提出之建議有：商業法院應併審理民、刑事案件，

就刑事案件之審級，因涉及人權保障及審級利益，故仍維持三級三審，

一審由地方法院審理，二審由商業法院審理，三審由最高法院審理；

民事事件則可採行二級二審制。亦有認為商業法院成立初期，宜限於

受理民事事件，俟時機成熟後，再擴及於刑事或行政訴訟案件，並可

考慮根據當事人資格（如：上市櫃公司）、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公

司員工數、受裁判結果影響之人數，或以列舉方式限於與特定商事法

規（如：公司法、銀行法）有關或涉及重大經營權爭議之事件等方式

界定商業法院管轄事件範圍。另有與會專家建採強制調解及強制仲裁

制度，聘任具威望之商界人士參與審理，或聘任其為調解委員，強化

調解功能，並就律師強制代理、專家證人制度之採行、商業法院法官

之遴選資格、培訓、在職訓練，以及輔助人力（如：助理、技術審查

官）之配置，與相關人才資料庫之建置等事項提出建言。 

本院預定於107年6月組成商業事件審理法制定委員會討論本院

民事廳研擬之草案，於同年 12 月底完成，提請各界表示意見，108

年上半年送請本院院會討論通過並會銜行政院後，函請立法院審議。 

参、金字塔訴訟制度 

民事訴訟部分： 

為避免當事人在第一審程序遲不提出主張或證據，保留到第二審

才提出，造成他方當事人無法因應，浪費第一審程序，88年全國司

法改革會議就民事訴訟制度之改革，作成「推行民事事件審理集中化，

強化第一審之事實審功能，使第一審成為事實審審判中心」、「第二審

採事後審或嚴格限制的續審制，第三審採嚴格法律審並採上訴許可制」

等結論。司法院為因應上開結論，於 89年間修正民事訴訟法第 196

條規定，針對提出攻擊、防禦方法的時機，由原本的「自由順序主義」

改採「適時提出主義」。嗣於 92年間修正同法第 447條，對於當事人

在第二審程序提出之新攻擊或防禦方法，採行嚴格續審制，讓證據調

查及事實認定的重心，由第二審移到第一審；另增訂同法第 469條之

1，於第三審採許可上訴制，以第 469條以外的事由提起第三審上訴

時，以從事法的續造、確保裁判的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的法律見解具

有原則上重要性為限，且須經第三審法院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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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具體改革措施，已初步建構金字塔型訴訟制度。但第一審推

動民事事件審理集中化之成效不足，使第一審成為事實審中心之目標

未完全達成，且第二審法院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447條第 1項規定時，

標準過於寬鬆，致嚴格續審制之精神未能實現，第三審許可上訴制之

審核，亦未具體落實，致尚未達成金字塔型訴訟制度之目標。 

106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二分組於第 4至 6次會議分別作成如

下之決議：1.贊同司法院所提金字塔型訴訟程序改革方向，建立堅實

第一審，第二審原則上為事後審或嚴格續審制，第三審為嚴格法律審

之金字塔型訴訟結構，並請司法院研擬配套措施（例如：律師強制代

理、法律扶助等）。2.為落實金字塔型訴訟程序的改革方向，將終審

法院的訴訟結構定位為嚴格法律審，發揮統一見解的功能。3.強制律

師代理制度的採行，在不違反人民訴訟權保障之前提下，應妥為規劃，

漸進、逐步擴大。簡易或小額事件，則以不採行強制律師代理制度為

原則。 

為回應上述結論，本院民事訴訟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目前每週密集

開會檢討現行民事訴訟法有關第三審絕對上訴及許可上訴事由、第二

審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及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限制等規定，

並研議在第一審採行審理計畫制度、專家參與訴訟程序（參考日本專

門委員制度）、於特定類型事件（如：需要高度專業性或具公益性事

件）擴大強制律師代理之範圍等。期藉由以上修法，逐步落實民事訴

訟金字塔訴訟制度，以達成提升整體審判效率，儘速解決當事人紛爭

之目標。 

 

刑事訴訟部分： 

為提升審判效能，使案件不再於上、下級審間來回擺盪而能夠妥

速終結，刑事訴訟制度除了進一步強化第一審查明事實的功能外，第

二審改採「事後審兼續審制」，當事人原則上只能以原判決違背法令

為理由，提出第二審上訴；第三審則採「嚴格法律審兼採許可上訴制」，

僅能以原判決違反憲法規定、違背司法院解釋、最高法院判例等情形，

作為上訴第三審的理由，使第三審法院能充分發揮統一法律見解的功

能。藉由前述金字塔型訴訟制度的建構，期使「明案速判」、「疑案慎

斷」，以落實憲法訴訟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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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犯罪被害人之權益保障 

  長期以來，我國對刑事訴訟制度的討論，主要都圍繞在被告權利

的保障上，而忽略了被害人及被害人家屬之聲音，隨著時代演進，世

界各國都已思考該如何讓被害人的角色在刑事審判程序中更被重視，

而不再只是單純的證人，為提升被害人訴訟地位，法務部將建議司法

院修正刑事訴訟法，增定被害人訴訟參加專章，使被害人在刑事訴訟

程序中，與公益代表人之檢察官共同協力參與訴訟程序，實現「溝通

式司法」。此外，犯罪案件的被害人除須面臨訴訟程序外，因犯罪案

件造成家庭功能缺損、或是被害人本人、家庭成員生理、心理創傷，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已明定相關權益措施，如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及法

律協助、心理輔導等，法務部將協助被害人訴訟程序「賦權」及「減

壓」，並檢討保護人力需求，強化保護工作人員知能，適度增補員額。 

伍、揭弊者保護 

有關「揭弊者保護」議題，將從推動中之「揭弊者保護法」草案

說明揭弊者保護之整體架構、保護措施等基本概念，法務部目前推動

重點雖為公部門之揭弊者保護，但亦對私部門領域之公益通報者保護

有所關注，因應私部門領域之繁雜與多元，也藉由本次座談會與勞工

團體與工商團體溝通對話的機會，蒐集各界意見並凝聚共識，以加速

推動私部門公益通報者保護法制作業。廉政署於報告中透過實際案例，

分別就現有單行法規制訂吹哨條款之情形、私部門公益通報保護法制

推動困難之因素及未來法制規劃方向進行深入簡出的報告，法務部也

將就本次座談會蒐集之建議納入未來推動私部門公益通報者保護法

制作業參考。 

陸、企業反貪(含營業秘密保護)  

    近年鴻海、南港輪胎、宏達電、群創光電等大型企業，陸續爆發

主管或職員收取回扣、虛報出貨或浮報款項等弊案，但目前上開行為

的刑罰規範並不足夠，無法發揮遏阻作用。況且，「聯合國反貪腐公

約」也指出應考慮將私部門於商業活動之賄賂行為入罪化，故而法務

部正在積極推動私部門賄賂行為之修法。此外，提供產業更好的保護

智慧財產權、營業秘密及資訊安全之環境，才能吸引更多投資創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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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留住人才及技術，法務部持續致力於提升營業秘密案件防制之相

關作為，包括指派專責檢察官偵辦、加強運用通訊監察及窩裡反相關

規定、向企業宣導加強對營業秘密、資訊安全之保護等。 

柒、更生人職能培力，強化受刑人自主監外作業 

徒刑、拘役之執行，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矯

正處遇有其階段性，從監禁、沉澱到蛻變、復歸，逐步適應社會生活，

受刑人終究要回歸社會重做新民，矯正機關秉持促進受刑人復歸社會、

重獲新生之理念，於 106年 6月 1日起推動自主監外作業制度，當(106)

年度有 281人獲准從事自主監外作業，每日約有 100人至 120人在外

作業，每月作業收入約為 120萬至 150萬元，並持續擴展辦理規模，

以協助更多受刑人銜接就業，復歸社會。矯正機關也將持續以嚴謹審

慎的態度遴選表現良好、性情穩定之受刑人外出，謹慎規劃相關配套

措施，以協助出獄受刑人更生之際，兼及社會治安維護。 


